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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:鹿邑县人民检察院

乙方:北京大德和隆庆祥服装有限公司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,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,遵循平等、

自愿、公平和诚信的原则,就甲方向乙方采购检察服装相关事宜,达成本合同,双方

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装及服饰的规格数量及货款明细

1.规格数量

^
口 同

序号 货物名称
料

分

面

成
样式规格 单位 数址 单价 (元 ) 金额 (元 )

1 春秋服

按照响

应文件

要求

男春秋服 套 22940

女春秋装 套 17980

,
臼 白长袖衬衣

男白长袖 件

女白长袖 件 6380

4 蓝κ袖衬衣

男蓝长袖 件 5365

女蓝长袖
/l/⒈ 145

5 蓝短袖衬衣

另蓝短袖
/l/⒈

女蓝短袖
/l/⒈

6 夏裤/裙

男夏裤 条 14800

女夏裤 条 5800

女夏裙 条 5220

7 温区大衣

男大衣 件 15836

女大衣 JH=
12412

8 腰带

男腰带 条 4440

女腰带 条

9 皮鞋

男皮鞋 双 10360

女皮鞋 双 29 280 8960

10 领带

蓝领带 条 66 990

红领带 条 66 990

检徽 一套两枚 套

合计
157688

翼
吓



2,合同金额:  157688元 (大写: 拾伍万柒仟陆佰捌拾捌元整)。

二、质量要求

乙方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,质量及技术标准按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行业标准、

相应国家标准、公开招标文件要求执行。

三、交货时间及地点

乙方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0 日内 (即 ⒛25 年 12 月 28 日前)向 甲方

交付货物。交货地点为 甲方指定地点 ,全部运费由乙方承担。

四、验收方法及标准

1,乙方将合同项下货物送达甲方地点后,同时向甲方提供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供货

合同文本及货物质量检测合格报告,甲方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验收。

2.验收标准按 《最高人民检察院服装标准》 (⒛Og年 )及本次招标文件规定执行。

3,甲方在服装生产过程或交货验收过程中,如发现货物的质量和材料不符合合同

规定的,应在 5日 内向乙方提出,并有权退货或部分退货,申方拒付不符合合同规定

部分的货款。

4.交货后如出现不符合合同规定质量标准的产品,超过本合同总量的 sO/o时 ,视为

整批货物不合格。甲方有权提出退货,乙方须退还己收到的货款。

5.乙方应在接到甲方提出的异议后 5日 内给予答复,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,并

负责实施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l,全部货物交货完毕且验收合格后,由 甲方∵次性支付合同总价款。

2.乙方开具足额正规发票后支付。
、

3、 甲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合同价款,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(转款时请备注客户    楣

名称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`

户  名:北京大德和隆庆祥服装有限公司
:℃早

开 户 彳亍: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甲南支行               "σ
贝长    丐蚤: 0200 0010 0920 0040 0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冖

六、售后服务

1,质保期:一年。交货完毕后一年内,如出现着装人员穿着不合适等质量问题 ,

无条件免费返修或重做。



2,纽扣脱落、脱线、拉链损坏等问题提供终身免费维修。

3,一年内按规定方法洗涤出现掉色、起泡、起球等质量问题,无条件返修或重做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.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,向乙方偿付拒付部分货物款总额 5%的违约金

2,乙方不能交付货物的,向 甲方支付未交付部分货物款总额 5%的违约金。

3,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按时、足额支付应付款项的,每逾期 1日 ,按应付款

的 0.05%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4,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按时交付货物的,每逾期 1日 ,按应付款的 0,05%向

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5,乙方所交货物品种、型号、规格、质量不符合《最高人民检察院服装标准》
(2009

年)及本次招标文件规定,甲方有权拒收货物,乙方应负责更换并承担因更换而支付

的实际费用。因更换而造成逾期交货,则按逾期交货处理。

6.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合同违约,双方互不承担责任,但应在不可抗力消除后旦

日内书面通知另一方。

八、其他约定事项

1,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上 日内,乙方在约定的时间内对甲方人员进行量体。甲方人

员应全力配合乙方安排的量体,因甲方人员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本工作不能完成的,

乙方可以催告甲方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,并予以顺延交货时间。

2,甲方应将货物价款转至本合同中约定的乙方账户内,未经乙方书面同意,甲方

不得将任何款项支付给包括乙方员工在内的其他任何个人或单位,否则后果由甲方自

行承担。

3,双方确认合同中的地址及电话为有效联系方式,如合同一方按本合同地址邮寄
    、

发出相关书面材料,则视为已送达另一方。如一方变更地址、电话,须事先以书面形    。劫
式通知另一方。否则,一方按本合同载明的地址、电话对其发出相关书面材料,即视     1

为已送达另一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丨呷·κ

4,按照甲方人员实际量体制作服装数量结算。                   J哕
5、 合同签订后,甲方不承担涉及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和外观设计权等侵权责

任,因侵权而引起的纠纷或赔偿均由乙方承担。

6、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,由周口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由其指定的鉴定机



构进行质量鉴定,该鉴定结论是终局鉴定,甲 乙双方均应当接受。

7,甲、乙双方均已了解本条款的法律含义,并且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本协议。

本合同中各条款已由双方共同讨论。双方已经互相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其权利义务的全

部条款。双方已准确无误地理解本合同所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,确认并接受

本合同的全部内容。

九、争议的解决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,应协商解决;协商不成的,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

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一式 贰 份,甲方 ,乙方执 壹 份。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

十一、本合同未尽事宜, 议。

甲 方 (盖章 )

代  表 人 :

联 系 电 话 :

地  址 :

乙 方 (盖章):北京大德和隆

地  址 : 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

业务承办人: 商磊

联系电话: 13213330533

鹿邑县检察院

⒛25年 12月 8日

签订地点 :

签订时间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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